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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  

(Customs Response：Fees Memo/Remittance Application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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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別 

（ˇ）進口  

（ˇ）出口 

（ˇ）運／轉口 

文件種類（用途）：� 訊息（通）、� 表格（通） 業者列印表格紙張格式：� 套版紙、□空白紙 

一、本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兼匯款申請書包括訊息及表格；均為海、空運通用。「訊息」由「海

關」於完成分估、計稅並寫入稅費檔等作業後發出，傳輸至連線報關人，；至於「表格」（格

式請參閱第捌章附件）則不論連線與否，均由海關列印後投入報關業候單箱。「連線者」亦

可在自己之 PC 列印，惟由業者列印者應自行控管，以免造成重複繳納；另亦可申請海關端

免列印。  

二、本收款書之「表格」聯別與編號  

(一)分為四聯： 

  1.收據聯  

(1)業者至銀行或代庫銀行駐海關收稅處繳納者，由收款銀行蓋章證明收訖後，交繳款人

收執。  

(2)連線報關業或廠商以 EDI 線上扣繳方式繳納者，由海關另行列印（請參閱陸簡 5112）。 

  2.存根聯 

   (1) 業者至銀行或代庫銀行駐海關收稅處繳納者，由收款銀行存查。 

(2) 連線報關業或廠商以 EDI 線上扣繳方式繳納者，不使用本聯。 

  3.海關存查聯  

(1)在代庫銀行駐海關收稅處繳納者， 由收稅處加蓋戳記後，交海關徵稅單位憑以登帳。 

(2)在代庫銀行駐海關收稅處以外之銀行繳納或以 EDI 線上扣繳方式繳納者，不使用本聯

（由收款銀行傳輸簡 5130「進帳通知明細」訊息給海關憑以辦理後續放行或銷帳作業。）  

  4.移送憑證聯： 

      由海關業務承辦單位保留於報單上，供法務單位移送法院強制執行用。 

      

 (二)右上角「編號」計有 14 碼，由海關電腦自動編列。第 1、2 碼填「  關別代號 」、第 3

碼「進出口別」、第 4 碼「繳稅方式」、第 5、6 碼「 稅單類別 」、第 7 碼「年度」（以

年度之個位數字代表）、第 8 至 13 碼「稅單序號」、第 14 碼「檢查號碼」。 

(三)「稅單號碼」第 4 碼「繳稅方式」分為：1.先稅後放、3.先放後稅 2 種。  

(四)補貨價、滯納金、利息、罰鍰、押金抵繳貨價等之收款書，由海關業務單位列印。 

三、繳款處  

(一)由通自單位核發之「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請書」或「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

兼匯款申請書」，可以下列方式繳納： 

   1.到代庫銀行駐海關收稅處繳納。  

2.到臺銀、彰銀等（將會陸續增加，其行名由各地關稅局隨時公布）或其他接受本項轉

匯業務之金融機構，以公庫匯款方式匯款到海關帳戶繳納。 

   3.以 EDI 線上扣繳方式繳納（納稅義務人須另自付金融機構之手續費）（請參閱拾柒、



三）。  

(二)未通自單位核發之繳納證或收款書（不兼「匯款申請書」），仍限向「代庫銀行駐海關收

稅處」繳納。 

四、海關規費證也使用簡 5111 訊息 

五、95.7.20起經由 ASP 方式繳納稅費之納稅義務人或代繳納報關業者請自行下載列印「海關徵

收稅費收據（網路繳稅專用）」並加蓋營利事業統一發票章及負責人印章以作為納稅憑證

之用【稅費為 2.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簡 5111）者，請勿持向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業稅額】。 

六、海關內部作業請另行參閱會計作業規定。 

 


